
附件2：

2023年天津市基层农技推广
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任务及补助资金表
	任  务
	工作内容
	承担单位
	补助标准
	金额

	确保稳粮保供重点任务落实
	调动各级农技推广力量，组建技术服务队伍，开展科技助农耕耘行动，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，全面支撑稳粮保供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病虫害，优先做好农作物“提单产”等技术推广服务。
	市农业中心、市农科院、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
	-
	-

	打造先进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平台
	强化武清新世纪牧业、宁河天祥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管理。
	有关区农业农村委
	-
	-

	
	建设市级农业科技展示基地20个（蓟州3个、宝坻2个、武清2个、宁河2个、静海2个、东丽1个、津南2个、西青2个、北辰1个、滨海新区3个）。每个基地示范展示主推技术2项以上，组织农户开展实训观摩活动4次以上，实训并带动农民100人次以上。按照标准统一竖立“2023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”标牌，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。宝坻区、武清区开展玉米单产提升科技示范推广，每区明确5名科技骨干，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不少于10次、人员不少于500人次。
	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
	共20个，每个基地15万元
	300

	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，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
	武清、蓟州、宝坻、宁河、静海、滨海新区每区遴选推广主推技术5项以上，东丽、津南、西青、北辰每区遴选推广主推技术2项以上，通过支持服务能力较强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技物结合、技术托管、建立“田间学校”开展先进技术试验示范等模式，组织农技人员做好技术指导。每项主推技术依托1个以上示范基地和10个以上示范主体（户）进行示范推广，至少召开1次现场推介会。全市建立示范主体（户）1000个以上（蓟州、宝坻、武清、宁河、静海各160个以上，滨海新区各80个以上，东丽、津南、西青、北辰各30个以上），以优质种子、优质农资等物化补贴方式给予支持。
	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
	通过主推技术依托示范基地带动示范主体，采用物化补贴方式平均给予每个示范主体补贴0.17万元左右
	165

	提升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能力
	组织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进行连续不少于5天脱产业务培训。其中省级骨干培训50人；各区开展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950人，各区参训人员原则上不少于在编在岗人员的1/3。
	市农业中心
	每人每天限额400元
	200

	加大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力度
	招募粮食生产特聘农技员10名，每人培养乡土技术员3名。
	市农业中心
	共10人，每名特聘农技员5万元，采用物化补贴方式给予支持
	50

	
	招募特聘防疫员40名（本项安排资金120万元）
	市农业农村委、蓟州区农业农村委、宁河区农业农村委
	共40人，每区20人，每名特聘防疫员5万元
	120

	创新农业科技县域服务模式
	建设产业科技服务站，转化推广先进科技成果10项，解决产业重大问题10个。
	市农科院
	-
	40

	
	持续创新产研协同科技成果推广机制，优化农业科技服务大院功能，完善产研结合推广基地6个以上，转化推广重大科技成果12项以上，带动新型生产经营主体70个以上。组织科技创新型农业企业、农业园区负责人开展创新人才培育30人。
	武清区农业农村委
	-
	100

	加快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步伐
	组织全市农技推广人员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
	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农科院、市农业中心、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
	-
	36

	合  计
	1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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